	鹤 山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2025年鹤山市高素质农民培育——乡村建设治理运营人才培育专题班工作方案

根据《2025年鹤山市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要求，为进一步壮大乡村人才队伍，切实做好鹤山市2025年乡村建设治理运营人才培育工作，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培训目标

围绕乡村建设、运营、治理与发展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开展乡村建设治理人才培育，提升农民及乡村在地就业创业青年参与乡村建设、乡村运营和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与能力水平。
二、培育对象

全市正在从事或有意愿从事农业农村领域生产、经营、服务的农民和返乡人员（包括退役军人、青年大学生等），主要培育各“百千万工程”典型村的乡村振兴骨干人员。

三、培训安排
（一）培训时间：2025年11月-12月（具体时间待定）；
（二）培训地点：广东省范围内（开班地点在鹤山市辖区内，其他培训地点待定）；
（三）培训内容：根据我市文明乡风建设素质素养提升工作要求，开展乡村建设治理运营人才培育专题班，计划培育人数50人，培育学时7天（56学时）。

重点对乡村运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含改厕）、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乡村治理从业人员开展专业化能力培训。优先满足典型村人才培育需求，吸引乡村人才参与典型村培育建设，推进典型村人才振兴。

（四）培训实施主体：按照《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管理工作规程（试行）》规定，由鹤山市农业农村局通过公开遴选、专家评审、局党组会议研究讨论等程序确定的培训机构负责实施。
（五）培训经费来源。按照《江门市财政局关于调整下达2025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高素质农民培育-“常设任务+专题班”）的通知》（江财农〔2025〕65号）要求，将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高素质农民培育资金17.24万元用于专题班任务。由中选培育机构负责支付培训过程产生的所有费用（含培训费、会议室费、住宿费、专家授课费、培训人员交通费、餐费、专家评审费、验收费、2名工作人员食宿费用等）。
四、组织实施

（一）任务分工。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统筹全市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配合江门市农业农村局做好完成农机手技能提升专题培训工作，完成我市乡村建设治理运营人才培育任务，确保培育指标达标；各镇（街道）要强化农村人才培育工作，广泛开展宣传动员，积极发动典型村符合条件的人员参加培训，并做好跟踪管理。

（二）加强培训过程监督管理。依托国家农民培育信息管理系统信息化平台加强高素质农民培育监督管理，强化“云上智农”强化线上学习过程管理及效果考核。做好培训跟班工作，加强培训期间学员学习和生活的全封闭管理，严把课程质量关，确保培训质量。

（三）落实培训后续跟踪工作。督促培育机构做好培训结束后的学员跟踪服务、培训资料录入建档等工作，确保培育对象库、师资库、基地库达100%。利用全国农业科教云平台试行信息化管理和服务，100%培育对象及时在线填报信息，培训时间不少于56学时（7天）。高素质农民培育对象满意度达90%以上。项目资金使用无违规违纪问题。指导培育机构填写《2025年广东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全过程指导目录》（附件2）及《高素质农民培训学员信息表》（附件3）等相关材料。培训结束后10天内开展项目验收工作，严格按照《广东省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验收原则、程序和标准》要求开展验收。
附件：1.鹤山市2025年乡村建设治理运营人才培育专题班人数分配表

2.2025年广东省高素质农民培育全过程指导目录

3.高素质农民培训学员信息表

附件1：

鹤山市2025年乡村建设治理运营人才培育

专题班人数分配表

	镇（街）
	培育人数
	备注

	沙坪街道
	9
	沙坪街道共有省级典型村15个，参加培训人员为在典型村从事或有意愿从事农业农村领域生产、经营、服务的农民和返乡人员。

	雅瑶镇
	5
	雅瑶镇共有省级典型村7个，参加培训人员为在典型村从事或有意愿从事农业农村领域生产、经营、服务的农民和返乡人员。

	古劳镇
	5
	古劳镇共有省级典型村7个，参加培训人员为在典型村从事或有意愿从事农业农村领域生产、经营、服务的农民和返乡人员。

	龙口镇
	5
	龙口镇共有省级典型村7个，参加培训人员为在典型村从事或有意愿从事农业农村领域生产、经营、服务的农民和返乡人员。

	桃源镇
	4
	桃源镇共有省级典型村6个，参加培训人员为在典型村从事或有意愿从事农业农村领域生产、经营、服务的农民和返乡人员。

	鹤城镇
	8
	鹤城镇共有省级典型村13个，参加培训人员为在典型村从事或有意愿从事农业农村领域生产、经营、服务的农民和返乡人员。

	共和镇
	5
	共和镇共有省级典型村8个，参加培训人员为在典型村从事或有意愿从事农业农村领域生产、经营、服务的农民和返乡人员。

	址山镇
	4
	址山镇共有省级典型村6个，参加培训人员为在典型村从事或有意愿从事农业农村领域生产、经营、服务的农民和返乡人员。

	宅梧镇
	3
	宅梧镇共有省级典型村5个，参加培训人员为在典型村从事或有意愿从事农业农村领域生产、经营、服务的农民和返乡人员。

	双合镇
	2
	双合镇共有省级典型村2个，参加培训人员为在典型村从事或有意愿从事农业农村领域生产、经营、服务的农民和返乡人员。

	合计
	50
	/


附件2：

2025年广东省高素质农民培育

全过程指导目录

市或县（市、区）(盖章):                     培育班名称：
	过程指导
	验收结果

	第一阶段培训机构名称
	

	培育班培训机构负责人姓名及电话
	

	培育班三个方案经上级审定(是、否)
	

	班主任姓名及电话
	

	班长姓名及电话
	

	落实行政主管第一课授课人姓名及电话
	

	培育班任务人数(人)
	

	培育班实际参加人数(人)
	

	培育班管理人员数量(人)
	

	课堂教学聘请老师人数(人)
	

	下发培训教材(本)
	

	第一阶段课堂教学学时数指标/完成学时数(小时)
	

	第一阶段课堂教学起止时间
	

	第一阶段课堂教学地点
	

	第一阶段课堂教学学员测评优秀满意率%
	

	第一阶段课堂教学验收负责人姓名及电话
	

	第二阶段示范实训基地名称
	

	示范实训基地负责人姓名及电话
	

	第二阶段实训教学学时数指标/完成学时数(小时)
	

	第二阶段实训教学起止时间
	

	第二阶段实训教学地点
	

	第二阶段实训教学学员测评优秀满意率%
	

	第二阶段实训教学验收负责人姓名及电话
	

	微信群名及二维码
	

	国家农民培育信息管理系统累计录入培训对象指标/完成录入数量(人)
	

	国家农民培育信息管理系统当年录入培训对象指标/完成培训任务数量(人)
	

	测评排序第一优秀老师姓名及电话
	

	测评排序第一优秀老师授课题目
	

	测评排序第一优秀学员姓名及电话
	

	测评排序第一优秀学员从事产业及当年纯利润(万元)
	

	第三阶段指导服务单位或组织名称
	

	后续指导服务协议签订(是、否)
	

	后续指导服务单位负责人姓名及电话
	

	培育资金已付款占应付款比例%
	

	培育资金全部付款时间
	

	培育档案纸质及信息库建立(优、良、一般)
	

	系统显示任务完成率%
	

	系统在线评价的学员比例%
	

	线下线上学员综合满意率%
	

	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本年度是否实施了项目审计
	

	培育班农业农村行政部门验收负责人姓名及电话
	

	培育班财政部门抽查或验收负责人姓名及电话
	

	培育班纪检监察部门抽查或验收负责人姓名及电话
	


备注：1、此表是绩效考核的重要佐证资料；
2、一班一表；

3、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来函说明原因；

4、需要说明的其他情况。

统计人 ：                                   联系电话 ：

附件3：
高素质农民培训学员信息表

培育机构：（盖章）               培训班类型：                培训班专业主题：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文化程度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培训起止
时间及天数
	学员签字

	
	
	
	
	
	
	
	
	

	
	
	
	
	
	
	
	
	

	
	
	
	
	
	
	
	
	

	
	
	
	
	
	
	
	
	

	
	
	
	
	
	
	
	
	

	
	
	
	
	
	
	
	
	

	
	
	
	
	
	
	
	
	

	
	
	
	
	
	
	
	
	






